卫生计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
 
	案   件   名   称
	武汉市新洲区精神病医院使用卫生技术人员霍火林（口腔类别医师 ）从事精神障碍诊断（治疗）案。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文号：新卫医罚〔2026〕001号

	行 政
处 罚
当事人
基 本
情 况
	违法单位名称或
违法自然人姓名
	武汉市新洲区精神病医院

	
	社会信用代码或
组织机构代码
	124201174413728462

	
	法定代表人
(负责人)姓名
	罗**

	违法事实
	武汉市新洲区精神病医院使用卫生技术人员霍火林（口腔类别医师 ）从事精神障碍诊断（治疗）。

	行政处罚依据
	违反了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第二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；2、《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处罚依据：由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无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相对应的罚则；建依据：《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》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参照《湖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标 准》76，违法情节轻微，使用1名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的；

	行政处罚内容
	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，责立即改正。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2026年05月28日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


 
